
证券代码：603737 证券简称：三棵树 公告编号：2026-007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

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秀屿三棵树”）
25,000 89,282.63 是 否

河北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北三棵树”）
24,000 39,465.86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985,00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366.72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10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 3月 12日，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签署了《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为秀屿三棵树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业务为前期合作

业务的延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05）。



近日，公司拟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秀屿三棵树提供本金最高债权限额人民币 15,000 万

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拟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野县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河北三棵树提供最高债权限额人民币 24,000 万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2025年 5月 16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和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5年度向相

关金融机构或融资机构平台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为上述额度内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授权期

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

止。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

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均在预计额度内，无需单

独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三） 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本次被担保方河北三棵树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以及最近一期的资

产负债率均低于 70%，公司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总额度不变的前提下，从

全资子公司河南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三棵树”）获得担保额度，

因此本次涉及担保额度调剂如下：

单位：万元

调出方

本次调

剂前担

保额度

本次

调出

额度

调剂后

可用担

保额度

担保

余额
调入方

本次调

剂前担

保额度

本次

调入

额度

调剂后

可用担

保额度

担保余额

河南三棵树 25,000 5,000 20,000 718.40 河北三棵树 80,000 5,000 85,000 39,465.86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洪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300MA31Y18R34

成立时间 2018年 7月 27日

注册地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坂尾村边坑 200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7,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

料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

料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

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防水

卷材产品制造；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新材料技术推

广服务；技术推广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15,555.39 269,226.04

负债总额 350,497.71 212,560.78

资产净额 65,057.68 56,665.26

营业收入 102,261.56 144,653.21

净利润 8,392.42 10,305.80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河北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直接持股 100%

法定代表人 周兴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637MA09W8N67Y

成立时间 2018年 3月 20日

注册地 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经济开发区东区

注册资本 人民币 3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对水性涂料、防水材料、保温新材料、胶粘剂；纸质、

金属、塑料、木制包装容器生产、销售。（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5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213.22 141,779.72

负债总额 105,581.36 90,323.43

资产净额 59,631.87 51,456.28

营业收入 55,508.09 78,819.76

净利润 8,176.11 9,441.9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平安银行签署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保证人（乙方）：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甲方）：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债务人：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体在本额度项下所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

息、罚息及复利、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其他损失和费用。

保证期间：从具体业务授信合同生效日起直至该具体业务授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包括债务提前到期）之日后三年。

保证金额：人民币壹亿元。

（二）公司拟与华夏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债务人：福建省三棵树新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

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

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1、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

定：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

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任何一笔债务

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2、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

满日”包括主合同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

依据法律或主合同约定的债权人宣布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3、如主合

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提货担保，则垫款之日视为该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保证金额：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该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三）公司拟与农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野县支行

债务人：河北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

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

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1、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

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商业汇票承

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3、商业汇票



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4、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

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

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

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权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确定

的主合同债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保证金额：人民币贰亿肆仟万元。

该合同的具体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秀屿三棵树和河北三棵树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子公

司在经营过程中的实际资金需要。上述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

于 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担

保在预计额度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经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不超过人民币 95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3.69%；公司及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对子公司担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03%。

截至 2026年 3月 11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96,428.33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0.36%，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289,141.2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7.65%。公

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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